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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

划定调整方案

为加强连南瑶族自治县优化畜禽养殖业的空间结构布局，以促进现

代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解决畜禽养殖业环境污染问题。依据《畜禽规模

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643号令）、《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

发【2015】17号）、《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

99号）以及《清远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清府【2016】6

号）等一系列相关文件。现结合连南瑶族自治县城市总体规划，在《连

南瑶族自治县畜禽规模养殖区域布局规划方案》（南府办 2012】15号）

的基础上，依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兼顾保护

与发展，结合连南瑶族自治县实际情况，对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

养区进行合理科学的划分。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

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两

山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联动发展，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优化畜禽养殖

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的，以统筹兼顾、

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以全县总体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以及产业发展空间规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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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

胜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兼顾江河源头

区、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区域，科学合

理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切实加强环境监管，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

业协调发展。

二、养殖术语概念

2.1畜禽

指国家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十

一条规定公布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品种，包括猪、牛、鸡等主要畜禽以

及其他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品种动物。

2.2畜禽养殖禁养区

畜禽养殖禁养区（简称禁养区）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规定

的，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单元的区域，畜禽养殖单元包括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和畜禽养殖专业户。

2.3畜禽养殖单元规模标准

根据《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规定，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规模化畜禽养殖小区和畜禽养殖专业户的界定标准见表 1。
表 1 畜禽养殖单位规模标准

计量方式 畜种
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畜禽养殖小区
畜禽养殖专业户 畜禽散养户

年出栏量

生猪 ≥500 头 50—500 头 根据《全国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十二

五”规划》的规定，

对年出栏量＜50

头猪的养殖散养

户，在禁养区内未

作清理要求；但对

肉牛 ≥100 头 10—100 头

肉羊 ≥1500 头 100—1500 头

肉鸡 ≥50000 羽 2000—50000 羽

肉鸭 ≥25000 羽 1000—25000 羽

肉鹅 ≥10000 羽 500—10000 羽

肉兔 ≥15000 只 1000—15000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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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散养密集区

域，须进行畜禽养

殖重点防治工作。

肉鸽 ≥250000 只 10000—250000 只

存栏量
奶牛 ≥100 头 5—100 头

蛋鸡 ≥10000 羽 500—10000 羽

注：根据广东省《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具有不同畜禽种类的养殖场

和养殖区，换算比例为：30 只蛋鸡、30 只鸭、15 只鹅、60 只肉鸡、3只羊折算

成 1头猪，1只奶牛折算成 10 头猪，1头肉牛折算成 5头猪。

2.4散养密集区域

指以分散养殖单元为主，以畜禽养殖设施或者场所与居民生活区混

杂为主要特点，畜禽养殖量与人口数量的比值超过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

限制值或者畜禽养殖量超过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载畜量的区域。

三、划定目的与意义

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是连南县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

促进全县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

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及改善生态环境治理的重大战略举措。科学

合理划定畜禽禁养区范围并制定落实相应的法律法规、管控措施及制度

建设，对保障全县环境敏感区域、重要生态功能区和重点流域的环境安

全，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推进全县环境优美、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四、划定原则

4.1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

协调发展的原则

畜禽禁养区划定应与区域内生态保护红线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

生态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相协调。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业发展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的相关要求，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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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

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从源头

上控制畜禽养殖污染，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4.3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原则

严格按照国家与地方规定的划定指南结合当地经济发展进行划分，

科学合理的设置禁养区边界，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在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等禁养区范围内无规

模化养殖场，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4.4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原则

动物试养场、养殖小区应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条件进行审查与建设。

选址应符合防疫条件中的详细规定。对不符合要求的养殖场、养殖小区

不予审批。审查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

4.5科学合理设置边界，突出重点和可操作性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定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城镇居民区以及确需纳入禁养区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为

重点，严格按照保护目的和需要，科学合理设置边界范围。在严格执行

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突出禁养区划定的重点，确保工作开展的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

五、划分主要依据

5.1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2015年 1

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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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年 4月 24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2 月 28 日修订，2008

年 6月 1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 4月 24日修订）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1年 1月 8日修订）

《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 12月 22日修正）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0年第 7号

令）

《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

[2020]33号）

5.2地方性法规、规划及文件

《清远市水功能区划》

《清远市乡镇水源保护区划》

《清远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与核定调整方案》

《清远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清府【2016】6号）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

《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规模养殖区域布局规划方案》（南府办【2012】

15号）

《连南瑶族自治县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南府办【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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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号）

5.3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2009）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 682-2003）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NYT1167-2006）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NYT1168-2006）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GB/T 12343）

5.4执行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六、畜禽禁养区划定区域

6.1.禁养区划定技术方法

6.1.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

已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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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

其中，饮用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水源二

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注：畜禽粪便、养殖废水、

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

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

6.1.2自然保护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

缓冲区，按照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

行。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6.1.3城镇居民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

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并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HT/J81-2001）》的要求，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

围。城镇建成区及周围 500米内的范围内区域划定禁养区。

6.1.4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按照政府确定并公布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边界确定禁养区边界。

若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为县区内单位区域，与城镇建成区重叠，则

不再单独划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6.1.5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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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

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其中，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禁止建设养殖场，其他区域禁止建设

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6.1.6其他确定需纳入禁养区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区域

（1）河流水库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为兼顾江河源头区、重要河流岸带、重要湖

库周边等对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区域，将河流干流及支流两岸历史最高水

位以内或河道两侧、以及水库区域 500米以内的区域划定为禁养区，或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划定。

（2）主要交通干道

边界确定方法和原则：根据动物防疫条件，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

选址应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路等

主要交通干线 500米以上，将国道、省道、高速道两侧 500米以内的区

域划为禁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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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禁养区范围划定结果

6.2.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

根据连南县的实际情况，本次禁养区划定共涉及 12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面积总

计 47.785181平方公里。各水源保护区禁养区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连南瑶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序号 所属乡镇 保护区名称 类型
保护区

级别

水质保护

目标
水域保护范围 陆域保护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大坪镇

牛路水水库饮

用水水源保护

区

湖库型

一级 Ⅱ类
水库正常水位线（270.6米）

以下的全部水域。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米
的陆域范围。

0.422112

二级 Ⅱ类
水库集水区除一级保护区

外的水域范围。

水库集水区除一级保护区

外的陆域范围。
3.155552

2 寨岗镇
白水坑饮用水

源保护区
河流型 一级 Ⅱ类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水体 水源集水区内的所有陆线 3.294174

3 三江镇
西北山饮用水

源保护区
河流型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
0.597050

4 涡水镇
良东坑饮用水

源保护区
河流型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
0.385715

5 香坪镇
大何饮用水源

保护区
河流型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
1.17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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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乡镇 保护区名称 类型
保护区

级别

水质保护

目标
水域保护范围 陆域保护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6 三排镇
大东坑饮用水

源保护区
河流型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
1.218802

7 大麦山镇
新寨亚贵饮用

水源保护区
河流型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
0.954088

8 大坪镇
大布洞饮用水

源保护区
河流型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
1.214369

9 香坪镇

连山县鸡爪冲

饮用水源保护

区

河流型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
9.493611

10 寨岗镇

阳山县茶坑水

库饮用水源保

护区

湖库型 二级 Ⅱ类

茶坑水库入库山溪水上溯

3000米起至10000米的河段

水域

茶坑水库 33.8平方公里集

雨范围内的陆域范围
2.106207

11 寨岗镇
新埠田冲山饮

用水源保护区
湖库型 一级 Ⅱ类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水域

取水口下游 100米处的小流

域集水区范围内全部陆域
0.880659

12 寨岗镇
板洞水库饮用

水源保护区
湖库型 一级 Ⅱ类

水库正常水位线（270.6米）

以下的全部水域。

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米
的陆域范围

22.98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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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连南瑶族自治县目前有 4处自然保护区，包含 2处省级自然保护区，

2处市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为 146.503436平方公里，自然保护

区禁养区面积总计 89.827421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

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实验区不设为禁养区。

连南瑶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区各禁养区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连南瑶族自治县自然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编

号
名称

级

别

所属区

域
主要保护对象

保护区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大龙山

保护区

市

级

大龙山

林场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和国家重点、珍稀动

植物

23.750771 12.213292

2
涡水河

保护区

市

级
涡水镇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和国家重点、珍稀动

植物

6.672323 4.834490

3
板洞保

护区

省

级
寨岗镇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和国家重点、珍稀动

植物及其栖息地、原

生地

100.891724 60.105491

4
大鲵保

护区

省

级
香坪镇

大鲵种群及其栖息

地生态系统，其他珍

稀动植物

15.188618 12.674148

6.2.3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根据《连南瑶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以及动

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大气环境保护距离等规定，因地制宜，兼顾城

镇发展，划定禁养区。连南县全县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4.648236平方公里，

相应禁养区面积总计 24.222830 平方公里。其中，三江镇禁养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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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5992平方公里，寨岗镇禁养区面积 4.444657平方公里，大麦山镇

禁养区面积 1.989576平方公里，三排镇禁养区面积 2.548338平方公里，

大坪镇禁养区面积1.223551平方公里，涡水镇禁养区1.233656平方公里，

香坪镇禁养区面积 1.247059平方公里。连南县城镇居民区禁养区情况详

见表 4。
表 4 连南瑶族自治县城镇居民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编号 名称
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三江镇 3.485292 11.535992
2 寨岗镇 0.647702 4.444657
3 三排镇 0.250481 2.548338
4 大坪镇 0.022469 1.223551
5 大麦山镇 0.103881 1.989576
6 香坪镇 0.111700 1.247059
7 涡水镇 0.026711 1.233656

合计 —— 4.648236 24.222830

6.2.4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

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为县区内单位区域，与城镇

建成区重叠，无单独设立的文化科学研究区，故不再单独划定文化教育

科学研究区畜禽养殖禁养区。

6.2.5风景名胜区禁养区

连南瑶族自治县无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故无风景名胜区禁养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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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其他确定需纳入禁养区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区域

（1）河流水库禁养区

连南瑶族自治县河流水库禁养区总面积为 205.022561平方公里，包

含涡水河全流域，白芒河全流域，寨南河流域的白水坑、石洋坑、中坑、

桂坑，塘家水，牛路水冲，大龙河，金坑河，排肚河，龙会河，山联六

暗大冲等十大主要河流两岸的第一、第二重山。其中河流禁养区面积为

188.475128平方公里，水库禁养区面积为 16.547433平方公里，详情见

表 5。
表 5 连南瑶族自治县河流水库禁养区情况

名称 类型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大龙河 河流 10.507378
金坑河 河流 6.261386
太保河 河流 6.565494
三江河 河流 19.885022
涡水河 河流 19.459926
吉田水 河流 2.234248
盘石河 河流 11.567546
白芒河 河流 26.787781
同灌河 河流 28.943679
安田水 河流 11.527641
称架河 河流 11.004687
白水坑水 河流 10.871761
石洋坑水 河流 8.698363

中坑水 河流 9.103003

石径河 河流 14.704379
板洞水库 水库 9.248793
沙木塘水库 水库 2.787946

牛塘 水库 2.275229
三水电站水库 水库 2.23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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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交通干道禁养区

连南瑶族自治县主要交通干道禁养区总面积为 101.761117平方公里，

其中国道禁养区面积为 12.793156 平方公里，省道禁养区面积为

65.195268平方公里，高速公路禁养区面积为 35.865692平方公里，详情

见表 6 。

表 6 连南瑶族自治县主要交通干道禁养区情况

类型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国道 12.793156
省道 65.195268

高速公路 35.865692

6.2.6禁养区面积统计

连南瑶族自治县全县禁养区面积总计 385.272901平方公里，占全县

行政区划面积 31.06 %。其中，三江镇禁养区面积共计 56.830531平方公

里，寨岗镇禁养区面积 169.038546 平方公里，大麦山镇禁养区面积

37.762184平方公里，三排镇禁养区面积 29.418817平方公里，大坪镇禁

养区面积 25.908446平方公里，涡水镇禁养区面积 21.959134平方公里，

香坪镇禁养区面积 44.355243平方公里。详情见表 7。
表 7 连南瑶族自治县各镇畜禽养殖禁养区情况

名称
行政区划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禁养区所占比例

（%）

三江镇 218.955795 56.830531 25.96
寨岗镇 330.568172 169.038546 51.14
大麦山镇 143.534350 37.762184 26.31
三排镇 149.633991 29.418817 19.66
大坪镇 98.981542 25.908446 26.18
涡水镇 132.030782 21.959134 16.63
香坪镇 167.716392 44.355243 26.45
总计 1241.421024 385.272901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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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障措施

7.1监管要求

7.1.1严格环境准入制度

禁养区内严禁新建、扩建、改建各类畜禽养殖场。对禁养区范围内

已建成的畜禽养殖单元，不再颁发相关行政许可，并由区域政府依法责

令其限期搬迁或关闭。对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在选址、规划、

立项、审批畜禽养殖项目时，应从严控制，严格审批，鼓励在畜禽养殖

禁养区外建设生态型畜牧养殖单元，

7.1.2加强长效监督机制

加强区域内畜禽养殖执法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对违法在禁养区内建

设养殖单元的要坚决予以强制拆除并予以相应处罚，对典型案件要及时

曝光和公开处理。

7.1.3禁养区内监管

依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773-2015），加强对一、二级水源保护区的监管，确保在一级水源保

护区内无任何畜禽养殖设施，已有的养殖设施要拆除或关闭；禁止在二

级水源保护区内建设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已有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

要全部关闭或搬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要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禁养

区的环境监管，禁止建设任何养殖设施，包括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养

殖专业户和散养户的养殖设施，对已有的规模化养殖场（小区）要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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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或搬迁。

除水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外，对其他类型的禁养区，在禁止建设

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的同时要加强对养殖专业户和散养户的养殖设施

进行监督性管理，所有养殖设施必须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并确保设施稳

定运行，防治产生的粪污对周边地表水、地下水和居民生活环境造成污

染和影响。

各职能部门要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和《畜

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做

好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已有养殖场关闭或搬迁工作，逾期不搬迁

或拆除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7.1.4严格执法

禁养区划定方案经公布后，各部门审批、规划畜禽养殖项目时，将

以划定方案为依据，严格执行。

7.1.5控制管理

（1）采取定期巡查和不定期抽查的方式监督各禁养区的管理工作。

（2）县农业农村局和市生态环境局连南分局依职能负责常态式的监

督管理工作。

（3）市生态环境局连南分局应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依据职责对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监测，对

严重污染环境的养殖场依法严厉查处。

7.2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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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及整治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牵涉面广，要成

立县畜禽养殖禁养区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

组长，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县农业农村局、县公安局、县司法局、

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林业局）、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水利局、市生态环

境局连南分局的负责人和各镇镇长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整治日常工作，由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从县农业农村局、市生

态环境局连南分局、县自然资源局和各镇人民政府抽调人员组成，协调、

指导相关工作。其它成员单位指定主要领导为负责人，并按照工作职责，

积极完成各自职责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时间表、路线图，建立考核机

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有效推进禁养区畜禽养殖单元关闭、搬迁工作

开展；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各乡镇

和各有关部门要明确专人和专抓队伍，实行目标管理，细化工作措施，

逐级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各部门要各司其职，上下联动，紧密配合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的监

督、管理工作。

7.2.2违规处罚

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在禁养区内建设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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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 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

处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7.3广泛宣传

各乡镇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广泛动员，加强畜

禽禁养区划定和关闭搬迁工作的宣传教育，做好政策解读，普及禁养区

划分工作对生态系统及生活区域环境的好处。对支持搬迁的畜禽养殖单

元给予新闻宣传，对不按划分方案要求修建畜禽养殖单元，治污设施不

到位、造成严重水质污染以及需强制拆除的畜禽养殖单元给予新闻曝光，

加大媒体宣传、报道、曝光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7.4.资金与土地保障

（1）土地使用政策措施

规范畜禽养殖场用地方式，严格禁止占用基本农田用地，鼓励利用

废气地和荒山坡等未利用地，尽量不占用或少占耕地。

（2）资金土地储备

县区政府将养殖区搬迁拆除工作的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建立专项资

金；自然资源局将禁养区内土地重新整合后，在禁养区外规划出畜禽养

殖单元用地，确保搬迁后养殖场能有足够的土地建设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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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合法手续（营业执照、环评批复、防疫许可证和符合土地

规划性质的土地手续）养殖场，由县区政府协调自然资源局另行规划搬

迁新址，对其原厂址的征收参照县自然资源局征地补偿政策执行，由于

另行安排了新址，故只补偿建（构）筑物建设费用及搬迁费用，不补偿

土地使用费用，费用由同级财政支付。原厂址土地由自然资源局重新确

定其土地利用性质，由新确定的地权单位负责拆除并恢复其规划使用功

能，费用从该地块日后转让收入中支付。

对不具有合法手续或相关手续不全的养殖场，由市生态环境局连南

分局、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公安部门及有关乡镇政府进行联合

执法取缔。

（3）完善信息、档案建库

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连南分局应与县自然资源局协调将禁

养区的地理信息归入其数据库统一管理，以方便随时调阅，为日后的规

划、环评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施行。2012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

印发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规模养殖区域布局规划方案的通知》（南府办

[2012]15号）不再执行。本方案发布后国家、省颁发的法律、法规、规

章对禁养区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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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连南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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